
  附件二
地區性農機補助計畫補助項目及標準表 
A.小型農機
	機   種
	規   格
	補助上限金額
（元/臺）

	中耕管理機
	手提式、無輪式
	6,000

	
	單輪式、雙輪式
	14,000

	
	雙輪式有轉
向離合系統
	20,000

	農地搬運車 (19馬力以下)
	汽油引擎
	25,000

	
	柴油引擎

二輪驅動
	40,000

	
	柴油引擎
四輪驅動
	50,000

	田間搬運機
	履帶式
	20,000

	動力噴霧機
	定置式
	4,000

	動力施肥機
	背負式
	5,000

	採茶機
	雙人式
	15,000

	剪茶機
	雙人式
	10,000

	樹枝打碎機
	引擎式
	25,000

	土壤鑽孔機
	汽油引擎
	3,000


	機   種
	規   格
	補助上限金額
（元/臺）

	電剪
	電動充電式
	8,000

	乘坐式噴藥車
	引擎式
	80,000

	割草機
	乘坐式
	40,000

	
	自走式
	20,000

	
	電動背負式
	5,000

	
	手推往復刀剪切式、手推尼龍線旋轉切割式
	3,000

	蔬果分級機
	重量式蔬果分級機
	50,000

	
	滾筒式、圓盤式(包含清洗機)
	20,000

	
	小蕃茄選果機
	20,000

	
	重量語音選果機
	7,000

	豆類選別機
	(初級選別)
	15,000


備註：1.農地搬運車規格依「農地搬運車規格範圍」規定。
2. 補助金額在表列農機補助上限內，依實際售價三分之一並以無條件捨去至千位數予以補助。
3. 單臺農機最高補助額度以10萬元為原則。
4. 補助之農機，應於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農機使用證」，農地搬運車及乘坐式噴藥車應同時申領「農機號牌」。
5. 大型農機具（25馬力以上），以輔導代耕業者貸款購置為原則，不納入本計畫補助。
6. 本表未列機種，其補助額度由本署參酌機種之性能構造、功能、馬力大小及訪查市價統一單價，補助標準同上原則以不超過1/3為限。
B.新研發農機
	機種牌型
	規   格
	補助上限金額
（元/臺）

	
	
	

	
	
	

	
	
	

	
	
	

	
	
	

	
	
	

	
	
	

	
	
	


備註：1.本表機種依技轉廠商申請，並經審查通過後上網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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